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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
《东北大学土地及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17年5月17日



东北大学土地及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校土地及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办理、保管及使用等工作，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及《东北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东大党字〔2014〕32号）、《东北大学公用房管理暂行办法》（东大校字〔2014〕49号）等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土地及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下统称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指东北大学依法取得持有的土地及公用房的权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包括《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
第三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是确认产权归属的法律依据。
第四条  严格规范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管理制度，可以确保国有资产产权明晰；保证国有资产安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学校不动产权属证书的管理机构为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其主要职责为：
（一）制定不动产权属证书管理的规章制度；
（二）负责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办理、保管、使用及注销等具体工作；
（三）负责确保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合法有效性；
（四）对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过程中涉及交易、转让、抵押、注销等重大事项，须上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校长办公会议或校党委常委会议议定；
（五）负责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保证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安全与完好；
（七）定期向学校报告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使用情况，并保管相关工作资料。
第三章  不动产权属证书办理
第六条  学校购置土地或者公用房时，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不动产权属证书由承办部门负责办理的，承办部门在不动产权属证书办理完结后应及时移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办理的，依据学校的批准文件及相关材料，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国家规定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
第七条  根据《东北大学新建公用房验收交接规程》（东大校字〔2013〕51号）规定，新建及改扩建公用房验收交接时，基建管理处应移交办理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协助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办理工作。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应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及时办理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
第八条  学校土地或者公用房发生产权转让时，承办部门应及时将学校的批准文件及相关材料提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国家规定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变更手续。
第九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发生损毁、遗失时，当事人必须及时写出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由部门领导签批后上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并按国家规定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补发手续。
第十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应与国家相关部门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并掌握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在政策规定要求的期限内完成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更换、检验等手续，确保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有效性。
第四章  不动产权属证书保管
第十一条  为确保学校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安全，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统一存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建立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保管措施，确保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安全完好。
第五章  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
第十二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分为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使用与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使用。
第十三条  各部门需要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时，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相关单位需要我校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文件或材料；
（二）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的书面申请。
第十四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审批流程：
（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部门经办人持申请及相关文件资料到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办理；
（二）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科长预审；
（三）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部门经办人填写《东北大学土地及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登记表》；
（四）一般事项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审批后，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或者复印件。涉及交易、转让、抵押、注销等重大事项按照第十五条要求办理；
（五）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办理使用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过程中涉及交易、转让、抵押、注销等重大事项，须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校长办公会议或校党委常委会议批准后方可使用。
第十六条  各部门需要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时，必须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派专人执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陪同使用部门人员办理相关事宜，并确保原件及时归档。
第十七条  各部门需要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照片时，必须由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在照片上注明使用用途。
第十八条  各部门需要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时，必须由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在复印件上注明使用用途或者加盖相关用途印章。
第十九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必须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加盖公章后，校长办公室方可加盖东北大学公章。
第二十条  各部门在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时，必须按批准的用途使用，不得擅自改变使用用途。
第二十一条  未加盖东北大学或者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公章及未标明使用用途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不得对外使用。
第二十二条  需要出具土地及公用房不动产权属证明的，申请、审批及使用参照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办理。
第二十三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的全部文件资料，由土地与公用房管理科负责登记、保管及存档，并定期汇总报告。
第六章  不动产权属证书注销
第二十四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涉及注销时，必须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经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按国家规定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注销手续。
第二十五条  公用房拆除时，基建管理处应提供相关的拆除文件资料，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按国家规定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注销手续。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相关责任人处分；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相关责任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
（一）不动产权属证书由学校指定的承办部门负责办理，承办部门工作人员未尽职尽责的；
（二）在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或其工作人员未能按规定提供相应文件资料的；
（三）不动产权属证书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有擅自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行为的；
（四）不动产权属证书使用部门，有未按批准用途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行为的；
（五）任何部门及个人，有私自使用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行为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秦皇岛分校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自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未出售家属住宅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由后勤管理处管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7年5月1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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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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